
 

內政部舉行聽證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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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聽證紀錄 §20〜§22 
 
1.主持人簽名 
2.異議、更正或補充 
3.閱覽、簽名 
4.於網站公開 §25 

 

準備會議 §5 
 
1.資料蒐集 
2.期程及場所 
3.協調選任代表人或委任 
代理人 

4.擬議聽證程序進行方式 
或機制 

5.提出書證資料 
6.其他相關事項 

否 

可 

是 

應否舉行聽證 

之必要性評估 

再為或繼續聽證 
§23Π、§16Π(7) 

都市計畫、重要濕地、海岸管理、 

都市更新、土地徵收及市地重劃等案件 

 

1.依法規應舉行聽證  §2 
 
2.依職權舉行聽證  §2、§3 
（1）全案複雜、事證分歧或爭點眾多，有

舉行必要 
（2）技術性、專業性事項經有關會議認有

舉行必要 
（3）其他有舉行聽證必要 
 
3.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案件有重大爭議者  
§27 

擬訂聽證計畫 

 
 

通知及公告 

通知及公告： §6、§7 
 
1.當事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 
2.期日及場所 
3.相關權利及其他事項 
4.旁聽、媒體採訪事宜 
5.登載於本部網站 §6Ⅱ 
 

預備聽證 §8Ⅱ 
 

1.議定聽證程序 
2.釐清爭點或證據 

（正式）聽證 §10〜§19 
 

1.主持人報告 
2.業務單位報告 
3.出席者陳述意見 
4.宣讀未出席者書面意見 
5.詢問證人、鑑定人或相關人員 
6.出席者發問 
7.最後陳述 
8.主持人結語 

聽證程序進行時 
 
1.場所安全維護 §11 
2.人別確認 §11 
3.議事（發言）程序 §15 
4.中止聽證程序 §17 
5.禁止或限制事項 §18 
6.錄音、錄影或拍照應於媒體專區 §18(7) 
7.聲明異議 §19 
8.終結聽證程序 §23Ⅰ 

應敘明事項：§4 
 
1.背景、概要及處理情況 
2.舉行聽證或預備聽證之依據及理由 
3.涉及之事證或爭點 
4.場次規劃 
5.主持人人選 
6.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人數 
7.相關機關意見及擬採行之因應方案 
8.證人、鑑定人或其他相關人員參與聽證 
9.其他相關事項 

 
作為決策參考 

作成預備聽證紀錄 §8ⅢⅣ 
 
1.作為正式聽證依據 
2.準用正式聽證紀錄 

案件經審酌個案繁複程度、人數多寡、事
證蒐集完整性及爭點一次解決之可能性等
事項§8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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